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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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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动物园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本土经济的发展.然而,动物园里发生的伤人事件给游客和工

作人员造成了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失.为了深入研究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和处理侵权纠纷过程中的焦点问题,

本文基于«民法典»的颁布,在保证研究多元化的前提下,深入探讨动物园动物伤人事件导致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并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动物园动物伤人案中适用法律产生的焦点问题进行解析.在具体的法律责任划分中,法院在认

定管理员是否尽到管理职责采用了比较严格和多元化的认定标准.如果是因为受害人过错导致损害的发生,动物园

的责任就会得到减轻或者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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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引出———以«民法典»的颁布为切入点

当前，我国一家又一家动物园在各地拔地而起，给人们

的业余生活带来了乐趣。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目前，

我国共有超过２００家动物园。 动物园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

长点，带动了本地旅游业、农业、交通、城建的发展。 然

而，动物园中的动物有时也会发生伤人事件，给游客和工作

人员带来了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失。 如果没有像《民法典》

这样的法律对动物园动物伤人事件进行管束，那么将会导致

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还会影响公共秩序。 比

如，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管束，动物园里可能会发生越来越

多的动物伤人事件，从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法律制度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

之前有关侵权相关法律问题的《侵权责任法》演变成了《民

法典》的《侵权责任编》。 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２０２０年，《民法典》在广大民众的期待下被表决通过，并在

次年起被实施。 自《民法典》实施以来，我国也声明废止

原有的九部单行法规。《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

这个词来命名的法律，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对于动物

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法典》在《侵权责任编》

里便进行了规定。

笔者以《民法典》作为切入点，阐述动物园动物伤人的

法律责任。 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多元化，在研究动物园

动物伤人的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分析了动物园动物伤人的刑

事责任承担可能性。

二、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１２４８条规定了动物园动物伤人的责任承

担问题，其将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法定为过错推定责

任。 自该法条颁布以来，出现了很多的实务案例。 这项法

条来自原《侵权责任法》第８１条，《民法典》对其只有个别

文字和标点符号的调整，内容上没有变化。 在《民法典(草

案)》征求意见中，对于是否应该修改原《侵权责任法》第

８１条的规定，学术上存在一些争议。 如，第一种观点认

为，当时的《侵权责任法》第８１条的规定不够完善，没有

规定如果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原因导致损害是否导致动物园

责任的减轻或免除。 因此，应该在后面加上：“受害人具有

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损害的，动物园所承

担的责任可以得到减轻或免除。”第二种观点认为原《侵权

责任法》第８１条的规定已经足够详细，没有必要更改。 从

最后的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立法机关采纳了第二个观点。

通过对上述立法的分析可知，我国动物致害责任构成符

合学术上的一般责任构成要件外加动物园未尽到管理职责这

个要件，但是不包括过错要件。 过错要件分别为动物危险

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动物园未尽到管理职责。 动

物危险行为，是指在现实条件下动物已经发生了攻击行为，

代表了高度的显示危险性。 虽然动物的侵权行为并非由人

来实施的，但是由于动物的从属性，此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的是人；损害后果，是指被侵权人受到动物园动物的攻击所

实际受到的损害，这个损害在学术上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人身

损害和财产损害，因为被侵权人往往在精神上也容易受到损

害；因果关系，是动物园实施的攻击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决

定与被决定关系，是指侵权人出现实际损害的事实与动物园

的攻击行为在逻辑上具有被引起的关系；至于最后一个构成

要件，即动物园未尽到管理职责，在学术上存在争议，本文

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实证法律研究是一种流行于域外的新型法学研究范式。

当前，我国主张司法公开。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我国越来

越多的法律文书实行了公开上网，相关实证研究也越来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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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所接受并使用。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６日，笔者以

“全文：动物园；案由：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文书类

型：判决书”为筛选条件，通过上述维度，在“北大法宝”

共筛选出案件数量２３个。 其中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１６
个，民事二审案件为５个。 ２３个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的案件为１０个。 审理年份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２３年均有分布，

但是案件主要集中在近几年。 按照审理法院来看，辽宁省

最多，有３个案件，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甘

肃省分别有两个案件。

(二)刑事责任

以常规视角来看，在动物园动物伤人事件中，如果动物

园因未尽到相应管理责任，作为动物园的管理方，只会承担

民法责任，不会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 但是我国《刑法》

规定，生产经营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

果的，将承担刑事责任。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发生了一起悲剧。 来自陕西省合

阳县路井镇的张某１和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张某２购票进入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游玩。 当天１３时许，父子二人因不遵

守动物园的相关规定，不慎越过１５个接地电网，进入了秦

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区的大门，几只被放养的老虎发现了他

们，把他们咬伤了。 最终结果是父亲在医院因抢救无效离

开人世，张某２受轻伤幸免于难。 警方最终发现，老虎区

有两个大门，两个大门的管理权限都是归属于值班人员梁

某。 事件发生时，作为值班员，梁某没有按动物园的管理

要求关门，导致第二道门敞开。 而张某１、张某２能进入虎

区正是这个原因。 接到消息后，西安市的相关管理人员高

度重视，明确要求严格处理该起事故。 当天１９时，相关管

理部门成立了调查组，并现场给动物园下达隐患管理指令

书。 可以说，动物园的管理不善是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因。 针对民事责任，根据后续报道，动物园相关负责人员

与受害者家人进行了协商，最终动物园赔偿了４３万元。 可

能有人认为，动物园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不应该再被追究

责任了。 然而，动物园的刑事责任难以回避。 据警方证

实，警方以梁某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将其刑事拘留。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一旦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在生产、作业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相关人员要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

别恶劣的，相关人员要被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老虎咬人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属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并且动物园的运营属于广义上的生产、作业活动。 梁某作

为动物园猛兽区大门开闭的直接管理人员，是该事件的直接

责任人。 因其自身疏忽，导致大门敞开，造成游客一死一

伤的后果。 所以，以此罪逮捕，并无不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上述法条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认定标准，即只要事故中出现一例死亡，就可以认定为重大

伤亡事故。 所以综合上述规定，结合梁某的犯罪事实，梁

某将会被以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

果法官将其犯罪情节认定为特别恶劣，那么梁某甚至可能被

判处三年以上的刑期。 用《刑法》的手段打击犯罪的动物

园管理人员，不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还能更好地预防

和控制重大责任事故，维护人们的人身安全。

三、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法律责任适用的焦点问题

(一)如何判断动物园尽到管理职责

动物园的管理职责，就是动物园对动物园中潜在危险的

防范。 动物园应该以专业的视角来规避即将到来的危险和

妥善处理已经发生的危险。 动物园没有妥善处理动物园内

的危险，致使被侵权人在动物园内遭受损害，那么动物园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相反，如果能够证明动物园妥善处理

了危险，动物园将不需要承担责任。 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

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动物园的管理责任，因此动物园管理职责

的判断问题在实践上还存在争议。

对于如何判断动物园是否尽到管理职责，谢某某起诉上

海动物园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颇具代表性。 原告谢某

某因被上海动物园中的猴子咬伤，将上海动物园告上了法

庭。 起因是谢某某父母带着谢某某去逛动物园，一家人到

了动物园的猴类展示区时，谢某某父母疏于看护，谢某某穿

过了防护栏去给猴子喂食，从而导致被猴子咬伤了手指。

长宁区法院一审认为谢某某父母没有看管好年仅４岁的谢某

某，从而导致谢某某越过防护措施擅自喂食危险动物，是谢

某某手指被咬伤的最大的原因，谢某某父母应当承担主要责

任。 被告上海动物园的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消

除，导致游客有被危险动物伤害的可能性，应当承担次要责

任。 最后法院划分责任，谢某某父母承担六成责任，动物

园承担四成责任。 谢某某、上海动物园均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认为原审法院所

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判断动物园是否尽到管理职责

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判定：(１)通知和提醒义务是否已履

行。 被告在动物园大门处张贴了相关游园的法律规定，并

在猴类馆等处悬挂了提醒游客文明游园的标语，可以认定为

动物园履行了该项义务；(２)管理人员是否有检查制度，是

否履行了劝阻游客接近危险动物的义务；(３)猴类动物馆的

防护栏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动物园有义务将动物园的危险

动物与游客完全隔离开，避免动物伤害游客。 动物园在猴

类馆外加装了防护栏，保持了适当的安全距离，确实可以起

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但金属防护栏之间的间距有１５厘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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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并不能完全将游客和猴类隔开，游客和猴类依然有接触

的风险。 现原告越过防护栅栏喂食猴子被咬伤。 动物园作

为备受青少年及其家长青睐的游玩场所，每天要接待数以千

计的儿童。 动物园根据其专业能力应能预见此危险发生的

可能性，但是没有采取手段规避掉这个危险，动物园有过

错，应当认定为没有尽到管理职责。

可以看出，在实务中，法院在认定动物园是否尽到管理

职责采用了比较严格和多元化的认定标准。 司法机关认

为，不同的动物会导致动物园承担不同的管理职责，并且鉴

于动物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应该以要求普通管理者的标

准来要求动物园。 动物园要根据园区的特点、饲养的动物

等实际情况，尽可能预见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并实行对应

的安全防护手段。 此外，动物园还要根据动物各自不同的

习性、特点来设置谨慎的防护措施，比如对鸟类动物需要用

网覆盖，不能让其有飞离的可能性。 对于潜在危险性大、

攻击性强的动物，如老虎、狮子、狼，则应该设置坚固的防

护措施，避免游客破坏防护措施。

(二)受害人过错是否导致动物园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

对于受害人过错是否导致动物园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

《民法典》第１２４８条并没有进行规定，但是可以基于《民法

典》的系统性进行分析。 动物园动物致害的归责模式是

“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属于过错

责任。 综合《民法典》中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即被侵权

人如果有过错，可以减、免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中关

于过失相抵的规定自然可以适用过错责任的案件。 因此，

应当认为受害人过错会导致动物园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

关于受害人的过错，笔者认为在主观上不仅应当认为包含故

意，还应当包括过失。

在谢某某起诉上海动物园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中，

被告上海动物园辩称：本次谢某某受伤原因系谢某某擅自喂

养猴子、谢某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义务造成的，谢某某父母

事先未对谢某某进行安全教育，也未及时阻止谢某某喂养猴

子，谢某某父母严重失职，应由谢某某及其谢某某父母承担

全部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援引地方性法规，认定

引起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原告违反《上海市公园管理条

例》和《上海市公园游园守则》。 谢某某因为自己的原因导

致发生损害。 谢某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过错应由谢

某某父母承担。 谢某某父母带谢某某到动物园游玩没有过

错，但是在动物园已书面告知警示的情况下，谢某某父母仍

放松对谢某某的看管和监护，导致谢某某穿过防护栏而被猴

子咬伤，故谢某某父母有监管过失，应减轻动物园的民事

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某某父母没有看护

好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导致孩子擅自穿越防护栏，靠近

危险动物，应当承担损失的大部分责任，即以百分之六十的

比例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被告上海动物园因为具有工作

上的失误，应承担小部分责任，即按照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承

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符合《民法典》中关于过失相抵的规

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也认为，导致本案

损害发生的原因是谢某某父母让孩子脱离了自己的看管，从

而让谢某某能够自行穿越防护栏进入猴子的领地。 原审法

院认为动物园和谢某某父母双方都有各自的过错，判决谢某

某的父母对孩子的受伤承担百分之六十之责，上海动物园承

担百分之四十之责，并无不妥。 结合法院的观点可以看

出，在实务上法院认为受害人过错会导致动物园责任的减轻

或者免除，并且过错的大小会相应地影响动物园责任承担的

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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